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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结婚、生子，都是
人生大事，此时的你更加成
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财
产。民法典在房产买卖、居
住、物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更
为全面的规范，看民法典如何
保障你安居乐业。

问：小区内占用公共道路
的车位对外开放收费、小区公
共电梯内的广告收入等，这些
都应该属于谁？

答：扣除合理成本之后，
属于业主共有。业主共有部分
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物业应以
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

民法典第 274 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
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
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
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
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
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
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
房，属于业主共有。

第 275 条规定，建筑区划
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
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
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
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属于业主共有。

第 282 条 规 定 ， 建 设 单
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
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
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
后，属于业主共有。

第 943 条规定，物业服务
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
责人员、质量要求、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履行情况，以
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共
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
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
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问：70年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到期后怎么办？

答：自动续期。民法典第
359 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
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
理。

问：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
转让吗？

答：可以。民法典对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作了完
善，增加土地经营权的规定，
并删除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的 规 定 ， 以 适 应 “ 三 权 分
置”后土地经营权入市的需
要。

民法典第 334 条规定，土
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律规
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互 换 、 转 让 。 未 经 依 法 批
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
建设。

第 335 条规定，土地承包
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
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
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

市司法局提供

民法典保障你安居乐业

近日，源汇区干河陈乡某
村 村 民 安 某 来 到 干 河 陈 司 法
所，因儿女对自己赡养出现问
题，寻求司法所的帮助。

司法所两名专职人民调解
员 立 即 向 安 某 了 解 存 在 的 问
题 ， 并 积 极 提 供 帮 助 。 经 了
解，安某的赡养问题 2019年通
过村委会已经进行了调解，双
方签订赡养协议，四个子女每

月轮流赡养母亲安某。
但在现实中，因为老人次

子和三子均在外地务工，照顾
母亲的重任就托付给了老人的
女儿，两个儿子每月给母亲生
活费。

由于年龄日渐增长，行动
不 便 ， 考 虑 到 方 便 照 顾 等 情
况，安某想一直居住在市区的
女儿家，由三个儿子每月支付

400元赡养费。
调解员了解情况后，从道

德、情理角度做三个儿子的工
作，先后5次去村里进行现场调
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
真心、真情打动了安某的四个
子女，他们表示愿意尊重母亲
的 意 愿 ， 双 方 达 成 了 一 致 意
见。

刘 勇

耐心调解 化解赡养烦忧

10月 4日 10时许，舞阳
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
处理中队接到 110 指挥中心
转来事故警情，报警人李先
生称：自己在南京路中段喝
完胡辣汤后，出来发现车被
人撞了，但没发现肇事车辆。

无独有偶，在李先生报
警的半小时前，事故处理中
队还接到赵女士报警：自己
停放在家门口 （海南路与中
山路交叉口西50米） 的爱车
被撞，肇事车不知所踪。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
场。在李先生报警现场发
现，其车尾左侧位置受损，
报警现场路面没有留下事故
痕迹；在赵女士报警现场，
车辆已经被其丈夫送往修理
厂，据其丈夫发来的视频，
其车尾右侧位置受损，报警
现场路面没有留下事故痕
迹。

民警调取现场视频，当
日凌晨 2时 45分许，一辆白
色小型汽车驶入胡同，该车
在掉头时与赵女士停放在路
边的黑色车辆发生刮碰，随
后白色小型汽车驶离现场。
由于天黑光线较差，无法识
别该车辆车牌号。

民警随后又根据该车辆
驶入方向调取附近监控，根
据行车轨迹，最终锁定一辆
号牌为豫 AU99××的白色小
型汽车有重大嫌疑。

“这个车牌号咋这么熟悉
呢？”事故处理中队民警发现

这个车牌号就是李先生报警
车辆的车牌号。

随后民警调取李先生称
车辆被撞时段的监控视频，
在多次查看后，民警发现该
车辆从停放到报警，再到事
故民警赶到现场这一时间段
内，并未与任何车辆发生碰
撞。

就在此时，李先生打电
话催促民警尽早破案，民警
不动声色将其请进门。

在询问中，民警通过李
先生当晚行车轨迹，还愿了
案件真相。

当晚，李某受邀参加同
学聚会，饭后沿中山路前往
附近酒店，本想穿过小胡同
到达北京路，途中不慎撞到
赵女士车辆。李某声称自己
以为撞到了垃圾桶，根本没
注意，就离开了现场。

次日醒来，李某发现自
己车辆的车尾左侧位置受
损，以为是前一晚吃饭时别
人撞了他的车后逃逸，便拨
打了报警电话。

面对事实，李某对自己
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舞
阳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依法
对李某做出机动车驾驶证记
12分、罚款 1000元的处罚，
同时还要承担被撞车辆的维
修费。

魏鹏洋

谁撞了我的车

“我现在终于有户口了，以
后 也 可 以 享 受 到 党 的 好 政 策
了！”10月 9日，临颍县王岗镇
墩台李村的介大爷来到临颍县
公安局王岗派出所，送上一面
印有“热心为民，尽职尽责”
的锦旗，以表达感激之情。

据 了 解 ， 介 大 爷 今 年 71
岁，年轻时由于家里兄弟多，
生活艰难，他跟着村里人去青
海西宁务工，并在青海结婚安
家。多年来，介大爷偶尔回老
家探亲，期间一直使用一代身

份证。在人口普查的时候，由
于他没有申报户口，造成户口
没有登记。

介大爷年纪大了，平时生
病住院都是自费，因为没有户
口，无法享受国家的相关医保
政 策 。 今 年 介 大 爷 回 老 家 探
亲，到王岗派出所咨询其户口
相关问题。

户籍民警范雅倩详细询问
了介大爷的情况后，立即向所
长王运平进行汇报。王运平安
排两名民警多次到其村里咨询

村干部、走访群众，调查了解
介大爷在河南老家的基本情况。

经过不懈努力，民警终于
获得介大爷的详细原始户籍资
料。范雅倩与西宁当地警方联
系，调查有关情况，得知介大
爷的确在西宁没有户口。范雅
倩向临颍县公安局户政股汇报
了介大爷的情况，并提供了有
关资料。

国庆节前夕，介大爷终于
补录上了户口，顺利办理了二
代身份证。 殷广华

离家多年成“黑户”民警为其上户口

车停在路边，被其他车
辆剐蹭后找不到肇事车，这
个时候该怎么做？

交警部门提醒，要避免
这样的情况，首先需要车主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将车停
在正规的停车位上，车上最
好留下联系方式，如果妨碍
了交通，也方便他人第一时
间联系及时挪车。如果属于
违章停车被撞，不仅不予处
理，还要受到违章停车相应
的惩罚。

其次，如果停车位上正
好有监控设备，要第一时间
报警，警方受理后，拿着受
理证明去附近的监控摄像头
所在单位请求协助调取录
像，以便找到肇事者。待交

警部门定责，通知肇事方承
担责任。如果通过查阅监控
设备资料，或停车的地方没
有监控设备，交警勘查现场
后出具证明，车主拿着证明
去自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
要求理赔或者报保险处理。

还有一种情况，调取监
控发现属于被人恶意划伤车
辆，这种情况，报交警的同
时还可以拨打 110，以故意损
坏他人财物为由进行报案处
理。

交警提醒，开车上路一
定要规范行车，小心驾驶，停
车入位，不乱停乱放。若发
生了事故，一定留好证据，第
一时间报警，然后再报保险
公司。 据《山西晚报》

车停路边被撞怎么办

10月 13日上午 10时许，缉
查布控系统预警显示，一机动
车涉嫌逾期未审验。

临颍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接
到预警后，于 107国道将该车拦
截。这是一辆东风牌小型面包
车，经查询，该车已达到报废标

准，而该车所挂车牌与登记的车
辆不符。张某某称，该车所挂车
牌是自己另外一辆小型轿车的车
牌，因为小型轿车损坏无法上路，
才想到把小型轿车的车牌安装到
面包车上，自认为能瞒天过海，终
究没有逃过“火眼金睛”。

张某某涉嫌驾驶套用其他
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以及涉嫌
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
路行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临
颍县交警大队对张某某做出罚
款3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处罚。 杨 勇

开套牌报废车 这司机真大胆


